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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大数据与互联网法学青年学术沙龙顺利举行

发布时间：2023-10-19 发布人：

2023年10月18日下午，第十四期大数据与互联网法学青年学术沙龙在东南大学法学院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由徐珉

川副研究员主持，社科处处长王禄生教授、任丹丽副教授、杨洁副教授、陈道英副教授、王苑老师、毕胜老师、龚善要老师及司法大数据基地学生参与了

本次活动。

法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周宇恒以“论董事勤勉义务判断的‘通常’理性人”为题做了专题报告，针对董事的勤勉义务判断路径进行阐释。首先其阐

释了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内涵，我国目前针对勤勉义务的判断主要存在缺乏统一说理依据和法官论证不详的问题。其对现有的董事勤勉义务的商业判

断规则、具体列举式与理性人判断路径分别进行分析，并明确关键问题在于明晰勤勉与不勤勉的界限。接着其对董事勤勉义务判断的“通常”理性人标准

的规范目的、范围限定与行为模式等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最后周宇恒同学总结了对文章的不足与反思。

在评议环节，法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赵艺对汇报进行了点评，对该文章的问题意识、框架和方案、行文进行了肯定与认同，并对公司的勤勉义务的

法条进行了个人阐释，提出了个人的勤勉标准的参考路径，并对周宇恒同学文中的路径选择与具体步骤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法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孙宇同学认为该选题契合了我国公司法改革的背景，并进一步阐释了理性人概念中的张力问题，并最后提出了文章更深度讨

论的方向；法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汪洋对文章的摘要进行了点评与建议；法学院2023级博士后研究生龚善要老师从文章的关键词、内容、标题等方面进

行了点评。

在交流环节，法学院王苑老师对文章的标题、框架等方面进行了点评与建议。法学院陈道英老师对“理性人标准”的概念提出了建议。法学院任丹丽老师

对文章的标题、结构与问题的提出、结论、等提出了建议，提议在文中增加价值判断、横向的案例借鉴，将研究的对象限缩在特定的案件类型中。法学院

杨洁老师对文章的问题引出、写作技巧与写作思路进行了点评。法学院老师徐珉川老师对文章的创新性、解释学方法的运用、文章的结构与内容偏重、行

文等方面进行了点评。法学院王禄生老师从问题的提出、文章标题的选择、研究内容的连贯性等方面进行了点评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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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沈廖佳以“文本与数据挖掘应用的利益衡量与规则设计”为题进行了汇报，在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沈廖佳同学指

出，目前的文本挖掘的应用可能造成多种侵权，如复制权侵权、演绎权侵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等，而前有研究对合理引用的解释有放大的趋势。从社

会整体来看，文本挖掘可以促进科技进步发展，从多元主体衡平角度，应该平衡应用者、出版方以及著作权人的利益。目前，针对数据挖掘的规制路包括

许可模式、限制性使用模式、合理使用模式以及版权例外模式。沈廖佳同学认为，针对文本挖掘问题，可抛开著作权法，用人工智能法规制、用著作权法

与人工智能法交叉方法规制或者完全的著作权法来进行利益衡量。

在评议环节，法学院2023级博士后研究生龚善要老师认为文本挖掘的选题是十分前沿的，该选题与知识产权法结合的研究目前比较少。龚善要老师指

出，本次汇报的PPT的连贯性整体性可作进一步的改进，且“利益衡量”表述的创新性可作进一步的斟酌。沈廖佳同学的选题可能拟作立法论方面的构建，

但是整体上不够清晰。法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何露萍对文章标题进行了评论，认为文章标题的应用场景很宽泛，可以作进一步的限缩，且可以进一步明

确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法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赵艺认为选题可能偏数据，并可以进一步线索，可考虑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范围内讨论文本与数据挖

掘。

在交流环节，法学院毕胜老师指出，第一，数据挖掘包含了文本挖掘，可注意区分使用。第二，不能够仅仅通过是否使用爬虫、爬取了数据判断是否

侵权。法学院杨洁老师提出，可考虑进行预训练数据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学院陈道英老师建议从解释论的角度进行路径的细化，若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结

合则应考虑其独有的特点。法学院徐珉川老师指出，数字法学的研究应该提出明确的法律问题，避免说“正确的废话”。进而，应该确定具体研究的法律

关系，预训练数据的法律问题不建议从著作权法角度进行讨论，预训练数据的法律问题归根结底是数据获取与利用的问题。法学院王禄生老师建议着重分

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相较于传统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的区别，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与输出结果之间的特点，构建不同力度的数据治理模式。

 

会议最后，徐珉川副研究员对本次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了总结，徐珉川老师鼓励大家记录、分享自己的想法，积极参与学术沙龙。第十四期大数据与互

联网法学青年学术沙龙在热烈的学术探讨氛围中，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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